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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警務處刑事偵緝人員的人手情況 

 

 
刑事偵緝人員的人手情況  
 
  立法會轄下各委員會以往並沒有就香港警務處刑事偵

緝人員的人手情況進行討論。有傳媒曾報道香港警務處刑事偵

緝人員人手短缺，以及精簡申索偵緝津貼程序的情況。傳媒就

此課題所作的相關報道載於附錄。  
 
 
偵緝津貼  
 
2.  據政府當局表示，香港警務處紀律部隊人員如須定期及

經常便衣執行偵緝職務 30天或以上，可獲發放偵緝津貼。有關

人員在跟蹤疑犯或接觸線人及證人時須支付交通、膳食及小吃

等多項小額費用。鑒於要求有關人員申請發還每項小額費用的

做法並不切實可行，當局向他們發放此項津貼，作為象徵式的

補償。截至 2009年 11月，督察至總督察職級 (或同級 )人員的偵緝

津貼額為每月 360元，員佐級人員則為每月 180元。津貼金額會

因應消費物價指數的實際變動每年調整一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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